法務部矯正署
國有房地標租設置自動販賣機租賃契約書（草案）

出租機關：法務部矯正署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承租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訂定租賃契約如下：
	房
屋
	市
	區
	村
	號
	建號
	租用面積（㎡）
	基地名稱

	
	桃園
	龜山
	宏德新村
	180
	2509-1
	
	自動販賣機基地

	
	桃園
	龜山
	宏德新村
	180
	2509-2
	
	

	土
地
	市
	區
	地段
	地號
	租用面積（㎡）
	年租金（元）

	
	桃園
	龜山
	幸福
	989
	
	


第一條  本契約書有效期限：自民國115年1月1日起至民國116年12月31日止。租約屆滿時，租賃關係即行終止，出租機關不另通知，房地由出租機關收回
第二條　承租金額：給付年租金及用電費用（應以匯款方式繳納）
1、 [bookmark: _Hlk215150376][bookmark: _Hlk215150400][bookmark: _Hlk215150596]年租金（含土地、房屋、場地清潔費）為新臺幣            元整。
租金以1年12個月為1期，乙方應於115年1月31日以前及116年1月31日以前，分年度繳清。
[bookmark: _Hlk215150572]        租金匯款帳戶：中央銀行國庫局（0000022）
　　　　戶名：法務部矯正署租金收入戶（07231701039002）
2、 用電費用約定條件：每年電費為新臺幣            元，乙方應於115年1月31日以前及116年1月31日以前，分年度繳清。
        電費匯款帳戶：中央銀行國庫局（0000022）
        戶名：法務部矯正署（24231702120002）
第三條  承租人逾期繳納當期租金及電費，未滿一個月者，加收千分之五。但逾期二日以內繳納者，免予計收。依此類推，每逾一個月，加收千分之五。最高以欠額之百分之三十為限。
第四條  甲方同意提供下列場所供乙方擺設飲料及食品自動販賣機。
設置場所名稱：本機關甲方指定範圍內（餐廳走廊、靶場入口、思賢樓
一樓）。甲方保留變動設置地點之權利。
設置場所地址：桃園市龜山區宏德新村180號
第五條  乙方設置飲料自動販賣機2臺及食品自動販賣機1臺。
販賣品項以大型便利超商（7-11、萊爾富、全家、OK、全聯社等）販賣之瓶裝水、飲料同品牌為限，不得販售含酒精成分之飲料。價格不得高於販售商品市價販售。販售商品需符合國家食品衛生相關法規，並經衛生單位檢驗合格，且不得販售過期之商品，如因違反相關法令致遭受處罰或造成食品中毒情事時，概由乙方自行負責及賠償。
	自動販賣機
機種、型號
	台數
	使用面積m2
	商品名稱
	銷售單價
	土地、房屋租金

	
	1台
	
	飲料
	市價（以連鎖性之便利商店為參考）
	合計需預付年租金新台幣       元，每年電費新台幣       元。

	
	1台
	
	飲料
	市價（以連鎖性之便利商店為參考）
	

	
	1台
	
	食品
	市價（以連鎖性之便利商店為參考）
	


第六條  乙方擺設之機台或販售之商品有安全衛生或涉及消費者權益之事項，除乙方自負法律上之民、刑事責任外，經消費者投訴（反映）遲未處理者，甲方得暫停乙方之販售權利，經甲方通知改善仍不處理者，甲方得終止合約。
第七條  契約有效期限內，甲方因設施改善或其他政策法令必要需終止契約時，得經書面通知乙方，辦理提前解約，租金依比例退還，乙方不得要求甲方任何補償。
第八條  若肇因於乙方違反合約所定事項，甲方有權終止合約，已繳納之承租金並不得退還；若肇因於甲方之終止合約事宜，得按終止時間計算應繳之承租金，由甲方無息退還已繳尚未租用期間之金額。
第九條  租賃房地，如因更正、分割或重測等，致標示有變更時，應將變更登記之結果記載於租約，其有面積增減者，並自變更登記之次月起，重新計算租金。
第十條  乙方因販賣行為應繳納之各項稅費，及因本項場地出租致甲方衍生之任何稅賦，均由乙方負責繳納，如有逃稅、漏稅之情事發生，概由乙方自行負責，乙方亦不得以甲方名義，對外招募人員或招攬生意、對外賒欠貨物或借貸，凡乙方金錢上之一切行為，概與甲方無關。
第十一條  任何一方非經他方之同意，不得將本合約及所生一切權利義務移轉或委託第三人經營。承租人有違反約定之違約情事者，出租機關得不經催告立即終止租約，收回租賃房地。並得向承租人請求當月租金額加倍之違約金。
第十二條  本契約自簽訂日起生效，如有未盡事宜，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第十三條  本契約正本1式3份，雙方各執甲方2份、乙方1份為憑。
第十四條  特約事項：
1、 保險期間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，保險費由承租人負擔，其受益人指　
　定為出租機關。
2、 承租廠商於營業場所內所銷售貨品應為合法廠商產製或批售者，應　
　標明價格。
3、 租用本房地者，其外牆非經機關同意不得設置廠商之店招、LOGO、任　
　何型式之商業廣告、促銷活動看板及其他類似廣告安排等。
4、 為維護環境衛生及防止二次公害，承租廠商所用之容器需使用衛生
　及環保主管機關允許使用之環保材質。
承租人： 
代表人： 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住址： 
電話：
出租機關： 法務部矯正署
代表人：林憲銘
住址：桃園市龜山區宏德新村180號
電話：03-3188583
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

（本頁請附在合約後面）
	變更記事
（本欄由出租機關填寫）

	項次
	日期
	內容
	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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